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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全面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有关要求，即日起，申报入

口变更为“宁企通”惠企综合服务平台（简称“宁企通”）开展线上申报工作，主要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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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企通”平台支持“省法人账号”或“个人账号”申报, 浏览器打开网址 http://nqt.nanjing.gov.cn

登录方式一：法人登录（注册），登录后选择申报事项，即可进行申报；

一、注册登录



登录方式二：个人登录（注册），首次登录需在平台激活企业空间方可进行申报（流程详见下图）

一、注册登录



个人登录激活企业空间步骤：

1、如果您本人就是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点击“去激活” 后，列表中会显示所有您作为

法人代表的公司名称列表，选中您要激活的单位，点击“激活企业空间”按钮，即可完成激活。



2.如果您不是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点击“去申请” 后，进入选择企业身份页面，点击

“企业激活状态查询”按钮，输入统一社会信用码，查询企业当前状态。按照页面提示完成企业

激活。



3、授权经办人

企业空间激活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管理员可在法人空间内对本单位申报经办人进行授权，具

体操作步骤如下：

1.点击左图“授权管理”，

选择“经办人”处的“添

加授权”按钮。



2.填写被授权人的姓名、手

机号和身份证。注：被授权

人需已完成政务服务网个人

注册，且注册手机号码与此

处保持一致。

3.选择授权期限，然后点击

“确认授权”，提示授权成

功后表示授权完成。



1.搜索事项。在宁企通首页，点击“政策申报”，进入到事项列表页面，搜索关键字找到要申

报的事项，点击“申报”按钮进行事项申报。

二、事项申报

搜索事项名称



2.线上填写表单及上传材料。表单的企业部分信息已自动带入，企业按照表单实际情况如实填

写。点击下一步，上传材料（《南京市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或《南京市总部企业复核申请表》

无需线上上传），材料上传后点击提交

二、事项申报



3.线下提交相关材料。材料提交完毕后，企业需去企业“企业空间-我的申报-查看”，下载填

写完成的《南京市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或《南京市总部企业复核申请表》，并根据要求签字

加盖公章，连同其他纸质材料一并线下提交至部门留档。

二、事项申报



1.进度查询。企业提交申报书后，等待部门审核。企业法定代表人、管理员、经办人均可至

“企业空间-我的申报” 模块找到办件，点击“查看” 进行进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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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审核



2.材料补正。由于申报材料或者填写信息不规范，被审批人员退回补正，可在“企业空间-我的

申报”模块点击“查看”按钮，查看补正意见；后返回列表进行“材料补正”

三、部门审核


